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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 

1. 主席李佩詩女士歡迎委員出席會議，並歡迎以下委員／列席者

首次出席會議：  
 

(a) 香港社福界心連心大行動（「心連心」）行政總裁溫艾狄女

士；   
 

(b)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協調主任孔憲正先生；   
 

(c)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張麗華女士；   
 

(d) 社署首席社會工作主任（資訊系統及科技）薛詠蓮女士；及  
 

(e) 秘書處社會工作主任何頌恩女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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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三名前委員包括陳凱欣女士、張惠蓮女士和賴君豪先生，他們

的任期已於 2024 年 4 月 21 日屆滿。主席感謝他們過去參與委

員會的工作。  
 

3. 有六名委員包括黃偉雄先生、周紫琪女士、梁佩如博士、黃美

坤女士、羅子揚先生和謝華穩先生，另有事務未能出席會議。  
 
 
申報利益  
 

4. 秘書處提醒委員，如個人與委員會會議上處理的事宜可能有利

益衝突，便應全面披露有關利益。部分委員雖為相關非政府機

構的董事會成員或職員，但仍可就涉及整個業界的政策議題發

言。  
 

5. 秘書處於會前收到委員溫艾狄女士及朱麗玲女士分別申報為

「心連心」行政總裁及秘書長，由於「心連心」獲社署委託舉

辦「香港萬千社工看祖國」系列內地交流團，故兩位委員將不

參與議程三有關內地交流團的討論。惟該議程旨在匯報工作進

度，並沒有涉及撥款批核或項目建議，故二人毋須避席。  
 
 
議程（一）：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 

6. 秘書處於 2024 年 5 月 21 日把第五十三次會議的會議記錄草擬

本分發給各委員，於回覆期限內沒有收到任何修訂建議。第五

十三次會議記錄獲正式通過。〔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2024 年

12 月 2 日將會議記錄上載社署網頁。〕  
 
 
議程（二）：續議事項  
 
上次會議記錄第 12 至 15 段有關修訂《社會福利服務整筆撥款

津助手冊》（《手冊》）的進度。  
 

7. 社署就修訂《手冊》的工作進度，報告重點如下：  
 

(a) 社署在第五十三次會議就《手冊》修訂版進一步諮詢委員

後，隨即跟進《手冊》校對及資料更新的工作，並已製作

醒目貼士，以協助營辦津助福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（機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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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治委員會及員工掌握《手冊》重點。  
 

(b) 社署在 2024 年 8 月 16 日透過電郵向機構發出《手冊》，

供機構預先細閱及了解其內容，並參考委員於上次會議的

建議，通知機構新修訂的《手冊》於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。

社署亦於 9 月 30 日經電郵向機構發放《手冊》的醒目貼

士。  
 
(c) 《手冊》和醒目貼士已上載社署網頁，方便機構瀏覽及下

載。社署會因應不時發出的最新資訊，適時更新《手冊》

及醒目貼士有關內容。  
 

(d) 秘書處亦於 2024 年 11 月 19 日將《手冊》及醒目貼士透

過電郵發給各委員參閱。  
 

8. 主席請委員備悉有一市民於 2024 年 10 月 15 日透過電郵向委

員會表達其對《手冊》中有關社署可向機構终止發放津助的條

文的意見。  
 
(a) 社署已於 2024 年 11 月 13 日作出回覆，並就跟進情況報

告以下重點：  

 該市民主要針對《手冊》訂明若服務營辦者曾經或正在

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

國家安全等情況，社署可立即终止津助的條文；他關注

终止機構津助後政府如何幫助受影響的服務使用者。  

 社署在回覆中強調一向重視服務使用者的福祉，一旦有

機構因種種原因而未能繼續提供服務，社署必定會與相

關機構緊密聯絡及作出適切安排，確保服務使用者持續

獲提供服務。  
 

(b) 社署建議如日後有公眾向委員會表達意見或查詢有關整

筆撥款事宜，請委員考慮指示秘書處交由社署按《手冊》

條文直接處理及回覆。  
 

9. 委員原則上支持秘書處將有關整筆撥款事宜之公眾查詢或意

見交由社署直接處理及回覆。惟建議如有查詢涉及重要事宜，

秘書處可在會議上向委員報告，以便委員知悉公眾的關注。社

署回應會按《手冊》及已發出的指引等跟進有關整筆撥款的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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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及直接回覆。若查詢涉及重要事宜，社署會按需要適時徵詢

委員意見及作出匯報。  
 
 
議程（三）專項基金的推行進度  
 

10. 社署報告委員會文件第 3/2024 號有關專項基金的推行進度，

重點如下：  
 

(a) 社署自 2023 年底透過不同渠道，包括專項基金業界諮詢

會、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、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、社會福

利界資訊科技聯合委員會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，收集

業界對設立基金的意見，並於 2024 年 5 月底推出專項基

金。  
 

(b) 社署在制訂專項基金的細節時，採納了多項業界的建議，

包括：  

 簡化申請程序及提供電子申請，並就申請時間及次數

提供彈性，讓機構可按各自的營運步伐和發展需要提

交申請；  

 機構可安排不超過培訓計劃 40%名額予非津助員工參

加，亦可開放網上培訓課程予其他非營辦津助福利服

務的機構員工參與，以支援社福界持續發展及提升整

體的服務質素；  

 透過專項基金推行的項目，機構無須就相關支出作成

本分攤；  

 機構推行資訊科技系統項目無須承擔 15%的開支，並

擴大資助範圍，涵蓋開發／應用有關資訊科技系統所

需的資訊科技設施、維護／保養／更新及雲端服務、

聘請資訊科技或其他專業人員進行項目管理及監督等；

專項基金亦會就聯合開發共用系統的申請向負責統籌

的機構提供額外撥款作行政費用，以鼓勵發揮協同效

應和善用資源；  

 委託具相關經驗及網絡的中介單位（如「心連心」）協

助籌辦內地交流團，讓機構直接安排員工參與；及  

 專項基金預留撥款讓機構申請舉辦內地交流團、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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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習課程及特定培訓，有關撥款資助不計算入機構為

本的資助額內，使機構為本的資助能聚焦於機構的個

別發展／運作需要。  
 

(c) 為協助機構進一步了解專項基金的具體詳情及申請安排，

尤其是資訊科技項目的申請，社署於 2024 年 7 月分別舉

辦專項基金簡介會及社會福利界資訊科技項目經驗分享

會，又透過於 8 月至 9 月期間舉辦的四場機構交流會(合

共 116 間中小型機構的管理人員出席)，加強機構對資訊

科技／數據保安、資訊科技項目規劃及管理等的認識，並

提供採購雲端服務、資訊科技服務和產品的供應商資料，

以及其他相關網站的參考資料。  
 

(d) 社署亦於 2024 年 11 月 8 日公布「特定培訓計劃」的申請

詳情，並邀請機構申請額外撥款於 2025 年舉辦符合社署

訂定的特定專題的培訓課程。 

 
(e) 截至 2024 年 11 月 15 日，社署共收到 18 間機構申請合共

32 個項目，當中包括 14 個員工培訓項目、14 個資訊科技

項目、3 個國情研習課程及 1 個內地交流團項目。申請撥

款共約 1,600 萬元。當中 10 個項目已經完成審批，批核撥

款逾 330 萬元。  
 

(f) 由社署委託「心連心」舉辦的「香港萬千社工看祖國」系

列交流團，已於 2024 年 5 月及 11 月分別到訪潮州及韶

關，參與人數共約 700 人。參加者對交流團有正面的評價，

認為交流團有助他們擴闊視野，促進他們與國內社福機構

的互動和交流，提升他們對當地福利服務及國家最新發展

的了解。第三個內地交流團將於 2024 年 12 月前往廣州，

預計約 300 人參與。  
 

(g) 社署會透過不同方式監察項目及撥款的運用，確保獲批撥

款的機構妥善使用專項基金。  
 

11. 委員就專項基金的推行進度發表意見及交流，重點綜合如下：  
 
整體意見及申請情況  

(a) 委員感謝社署就專項基金的推行作充足的籌備，並廣納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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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及不同委員會的建議，令基金貼合業界需要。  

(b) 有委員分享業界對專項基金的推行反應積極，並感謝社署

向業界提供各項支援。  
 

(c) 有委員關注中小型機構遞交申請的狀況，建議社署按他們

的需要提供協助。社署回應指已與中小型機構緊密聯絡，

並為他們提供適切的諮詢服務及協助。  
 

(d) 有委員查詢是否有接獲聯合申請項目及不符合資格的申

請。社署表示暫未有不符合資格的申請；惟部分資訊科技

申請項目因正待機構遞交補充資料，或需時處理。此外，

社署暫未有收到聯合申請項目，但有機構查詢相關事宜並

初步表示其申請意向。  
 

資訊科技項目 

(e) 委員關注由於一般機構（特別是中小型機構）欠缺管理資

訊科技項目的經驗，對資訊科技的知識亦有限，因此機構

於申請、招標及確認規格說明等程序中均容易觸礁，以致

項目最終未能完成或與所預期的功能有所落差。 

(f) 有委員建議社署向機構分享申請時常見的問題、注意事項

及成功申請的例子等，以便機構更了解申請流程；亦有委

員建議社署向機構提供有關準備資訊科技項目的規格說

明／招標文件等參考資料、提供培訓及就已批核的項目提

供後續跟進／支援，並按項目進度分期發放撥款予機構。 

(g) 有委員提出可因應聯合發展項目而釋放數據空間或整理

可共同使用的數據。 

 
(h) 社署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 為預防資訊科技項目最終未能完成的情況出現，社署

已採用措施，包括要求申請機構有清晰的項目簡介

（work assignment brief)、為每個項目清楚訂定開發階

段的理程碑方便監察進度，以及定期與機構分享如何

撰寫規格說明／相關文件。  

 就資訊科技項目的撥款發放安排，社署是按項目進度

分期發放予機構。如機構在中期報告所示尚未開始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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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項目，又或推行進度低於項目里程碑的 30%，社署

將保留權利暫緩發放有關項目往後年度的撥款，確保

專項基金得到妥善運用。  

 社署在處理每個資訊科技項目的申請時必會審核申請

項目的範圍及採購，亦會與個別申請機構透過會議提

供意見和支援；機構亦可直接聯絡社署資訊系統及科

技科尋求協助。  

 社署會不時透過舉辦社會福利界資訊科技項目經驗分

享會，提供相關資訊，包括現有提供資訊科技項目諮

詢服務的機構。  

 社署網頁的「非政府機構資訊科技資料室」（資料室），

已載有相關的資訊供機構參考，包括數字政策辦公室

的「優質資訊科技專業服務常備承辦協議」承辦商清

單及資訊科技產品供應商清單、與採購／招標相關的

資訊等。在專項基金推出後，社署已在資料室加入基

金的最新資訊及資訊科技項目申請表格的填寫指引，

協助機構策劃及申請資訊科技項目。社署會考慮在整

合更多成功審批項目後，與機構分享有關資訊。  

 社署鼓勵機構按其規模及運作需要，善用專項基金開

發／提升其資訊科技系統，亦鼓勵聯合申請開發資訊

科技項目，以發揮協同效應及善用資源。在共享數據

方面，社署提醒機構須符合私隱條例的要求。  
 
員工培訓及内地交流團  

(i) 有委員建議社署定期向委員會報告國情研習及内地交流

團的資訊，例如撥款、受惠人數和推行進度等。  

(j) 有委員認為可考慮按不同職級及工作性質的機構員工舉

辦更具針對性的内地交流團，以切合不同層面員工的需要。 

(k) 有委員期望機構員工參加内地交流團後，可舉辦分享會分

享感受及得著。  

(l) 有委員建議可就社會關注的議題更新特定培訓計劃的培

訓主題。  

(m) 社署綜合回應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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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社署會就專項基金（包括國情研習及内地交流團）的

推行進度、審批項目及使用款項的資訊／數據，適時

向委員會報告。  

 内地交流團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參加者對國家事務（特

別是社會福利服務）的認識，對象是機構社工及社福

同工，他們有相近的工作背景及培訓需要，故相信交

流團已能切合參加者的需要。  

 社署指「心連心」累積更多舉辦内地交流團的經驗後，

會提供相關規程及行程範本供機構參考，好讓機構按

各自的發展需要，自行籌組內地交流團予員工參與。  

 社署鼓勵參與内地交流團的機構及其參加者透過不同

平台／渠道，將學習成果及體會回饋予所屬機構及其

他機構的同工，並將所見所聞活學活用，彼此獲益。

此外，「心連心」亦會舉辦大型分享會，安排參加者分

享參與内地交流團後的感受及得著。  

 就特定培訓計劃的主題，社署會因應政府施政目標及

福利服務需要，適時更新及公布特定培訓主題，以應

對不斷轉變的服務需要。  
 

12. 社署感謝委員對專項基金的支持和寶貴的意見，並會考慮各委

員的建議，持續完善基金運作及為機構提供適切的支援，協助

機構更靈活及快捷完成項目申請。就委員對中小型機構的關注，

社署亦注意到他們或需要更多的支援，故會研究為中小型機構

提供更切合他們需要的支援。  
 
 
議程（四）其他事項  
 
委員會職權範圍更新  
 

13. 秘書處請委員備悉因應新修訂《手冊》在 2024 年 10 月 1 日生

效，委員會職權範圍需作出更新，主要因應《最佳執行指引》

已納入《手冊》而刪除有關督導機構推行《最佳執行指引》的

職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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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福界參觀國家安全展覽廳活動  
 

14. 社署報告「勞福局局長與社福機構主席參觀國家安全展覽廳」

活動：  

(a)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2024 年 8 月 6 日設置國家安全的專廳，

目的是提高市民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，在社區推廣國家安

全教育。  

(b) 為進一步體現機構對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視，勞福局和社署

聯同「心連心」將於 2024 年 12 月 10 日舉辦「勞福局局長

與社福機構主席參觀國家安全展覽廳」活動。社署早前已

透過電郵邀請機構管治委員會主席參加是次活動。此外，

社署亦要求機構積極鼓勵及安排員工參觀國家安全展覽

廳。  
 
其他查詢  
 

15. 有個別委員查詢有關檢視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（《協議》）的進

度。社署指出自 2022-23 年度起社署已有系統地檢視多份《協

議》，過程中一直與相關的機構緊密聯繫及直接溝通，並回應

其查詢／意見和考慮有建設性的意見。截至 2024 年 9 月底，

社署已檢視超過 340 份《協議》，檢討進度理想。此外，個別

服務科同時為特定的服務類別開展較深入的服務檢討，例如兒

童住宿照顧服務、庇護工場及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、綜合家

居照顧服務（普通個案）等。如個別機構就《協議》的條文細

節有任何查詢，可直接與社署聯絡。  
 
 
下次會議  
 

16. 會議於下午 5 時結束。秘書處容後通知各委員下次會議日期。  
 
 
社會福利署  
2024 年 12 月  


